采购需求
一、工程量清单、质量标准和要求
（一）工程量清单 
     
	
序号
	维修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合计
	备注

	1
	消火栓箱整改
	个
	4
	[bookmark: _GoBack]
	
		体检楼	

	2
	烟感
	个
	21
	
	
	体检楼

	3
	烟感
	个
	50
	
	
	行政楼

	4
	烟感
	个
	8
	
	
	影像楼

	5
	消防专用线缆
	米
	1800
	
	
	消防专用线缆

	6
	消防镀锌线管
	米
	1800
	
	
	消防镀锌线管

	7
	消防防火涂料
	桶
	2
	
	
	消防防火涂料

	8
	消防区域型主机
	台
	2
	
	
	消防区域型主机

	9
	消防安装费
	项
	1
	
	
	消防安装费

	10
	增加5KG二氧化碳气体灭火器
	个
	8
	
	
	CT室，DR室，磁共振室

	11
	增加灭火器箱
	个
	4
	
	
	CT室，DR室，磁共振室

	总合计
元
	
	(以上报价包工包料含税)





（2） 基本要求
1、施工区域为医院区域，施工时需要防尘保护措施，做好降噪措施。如因施工噪音、烟尘等影响工作，需及时中断影响诊疗的施工方式。因施工区域需间断施工，施工单位需按工程部指令开始施工及停止施工。
2、投标人应保证本工程项目所使用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要求。
3、施工时需要防尘保护措施。在施工时及完成后做好清洁卫生，保证完成验收时无因施工造成的残留覆盖或滴溅在现存器物的现象，施工材料及拆除的建筑垃圾要及时清理运走。
4、投标总价必须包含货物及货物运抵指定交货地点的各种费用和安装调校售后服务、税金、验收检验及其它所有费用的总和，如另有要求请在投标文件中注明。
5、最终结算按实际施工工程量进行结算。

（三）商务要求
1.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工程质保期为1年。
2）维修处理：在质保期内发现工程质量问题，按国家及行业标准对质量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以保证采购单位的正常使用，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工包料）。
3）签订合同后，20 天内完工交付使用。投标人予以特别注意：如出现未能按期交付的情况，采购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的执行，所有的经济损失由逾期投标人单方承担。
6）施工地点为：贺州市莲塘镇万安街22号   
7）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分期付款：签订合同后，施工完成并通过医院已中标的第三方消防评估公司的检测和评估，并拿到合格的消防评估报告后，凭双方签署验收合格书，甲方按照政府规定时间内支付，第一期：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7% ；第二期：交付后十二个月，经乙方书面申请，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不计利息）承包人收款后保修期内继续履行保修义务。
如验收不合格以及发现伪劣产品等，招标人将视情形采取退货、拒付款、终止合同、索赔等措施，直至通过有关部门，依法维权。
 二、合同签订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公示结束后25日内签订采购合同。
